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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 

調查處理要點 
民國95年2月3日奉首長核准訂定 

民國105年7月12日北市原社福字第10530566400號函修正 

民國107年8月13日北市原社福字第1076003624號函修正 

民國113年5月1日北市原社福字第1133003928號函修正 

一、 目的：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防治性騷擾行為發生，建立性騷擾事件申訴

管道，並確實維護當事人之權益，依「性騷擾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則」、「性騷擾

防治準則」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

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

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二）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工作、訓練、服務、

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於因教育、訓練、醫療、公務、業務、求職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

照護、指導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 

依性騷擾事件發生之場域及當事人之身分關係，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別有規定其處

理及防治事項者，適用各該法律之規定。 

三、 性騷擾之樣態，包含下列行為之一： 

（一）羞辱、貶抑、敵意或騷擾之言詞或行為。 

（二）跟蹤、觀察，或不受歡迎之追求。 

（三）偷窺、偷拍。 

（四）曝露身體隱私處。 

（五）以電話、傳真、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展示、傳送或傳閱猥褻文字、聲音、圖畫、

照片或影像資料。 

（六）乘人不及抗拒親吻、擁抱或觸摸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 

（七）其他與前六款相類之行為。 

四、 本會為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應採取適當之預防、糾正、懲處及其他措施，並確實維護當事人

之隱私。 

五、 本會於所屬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為有效預防並積極處理性騷擾事件，應有如下作為： 

（一）本會定期檢討所屬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之空間與設施整體安全。 

（二）本會於所屬公共場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發生有性騷擾事件當時知悉者，應採取下列有效之

糾正及補救措施： 

1、 注意被害人安全，尊重被害人意願，減低當事人互動之機會，預防、減低行為人再度加

害之可能，避免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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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意被害人隱私之維護。 

3、 協助被害人申訴及保全相關證據。 

4、 必要時協助通知警察機關到場處理。 

5、 檢討所屬場所安全。 

6、 其他認為必要之處置。 

（三）本會於性騷擾事件發生後知悉者，仍應採取有效糾正補救措施再次檢討所屬場所安全。 

六、 適用性騷擾防治法案件，被害人得視行為人身分，提出性騷擾申訴： 

（一）申訴時行為人有所屬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向該所屬單位提出。 

（二）申訴時行為人為政府機關（構）首長、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學

校校長、機構之最高負責人或僱用人：向該單位或僱用人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提出。 

（三）申訴時行為人不明或為前二款以外之人：向性騷擾事件發生地之警察機關提出。 

七、 適用性騷擾防治法案件，被害人得於下列時效前提出申訴： 

（一）屬權勢性騷擾以外之性騷擾事件者，於知悉事件發生後二年內提出申訴。但自性騷擾事件發

生之日起逾五年者，不得提出。 

（二）屬權勢性騷擾事件者，於知悉事件發生後三年內提出申訴。但自性騷擾事件發生之日起逾七

年者，不得提出。 

（三）性騷擾事件發生時被害人未成年者，得於成年後三年內提出申訴。但依前開各款規定有較長

之申訴期限者，從其規定。 

八、 本會設置性騷擾申訴處理單位（以下簡稱申訴處理單位），以處理性騷擾事件之申訴： 

（一）申訴處理單位置召集人一名，並為會議主席，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會議者，得另指定其他成員

代理之；置成員六人，其女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男性代表以三分之一以上為宜，

並得視需要參考衛生福利部、勞動部或教育部建置之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庫，聘請專家學者

擔任成員。 

（二）申訴處理單位開會時，應有全體人數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有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方得

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會議主席。 

（三）於處理性騷擾事件之申訴時，應組成性騷擾事件調查單位，並進行調查。調查成員為三人以

上，其中調查成員女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男性代表以三分之一以上為宜，並得視

需要聘請專家學者擔任調查成員。 

九、 本要點所訂性騷擾之申訴，得以書面或言詞提出；其以言詞為之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

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與職稱、住所或

居所及聯絡電話。 

（二）有法定代理人者，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職業、住所或居所及聯

絡電話。 

（三）有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編號、職業、住所或居所及聯

絡電話。（應檢附委任書） 

（四）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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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騷擾事件發生或知悉之時間。 

（六）申訴之年月日。 

性騷擾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不合上開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本會應通知申訴人於十四日內

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本會應即移送本會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即臺北市政府）處

理。 

十、 本會所屬員工違反性騷擾防治法而由本會調查處理時，其處理程序如下： 

（一）性騷擾申訴如非適用性騷擾防治法案件，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之日起二十日內，移送該事件

之主管機關，並副知當事人。 

（二）性騷擾申訴案件如於本會不具調查權限者，應於接獲申訴之日起十四日內查明並移送管轄單

位，未能查明管轄單位者，應移送警察機關就性騷擾申訴逕為調查。移送時以書面通知當事

人，並副知本會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即臺北市政府）。 

（三）有下列情事應不予受理者，移送本會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即臺北市政府）： 

1、 當事人逾期提出申訴。 

2、 申訴不合法定程式，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3、 同一性騷擾事件，撤回申訴或視為撤回申訴後再行申訴。 

（四）確認受理之申訴案件，應於申訴提出或移送申訴案件到達之次日起七日內進行調查，並二個

月內調查完畢，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延長以一次為限，並通知當事人。 

（五）調查完畢後本會應作成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移送本會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即臺北市政府）審議。 

十一、 性騷擾事件調查時應遵守迴避原則： 

（一）性騷擾事件申訴之調查人員在調查過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應自行迴避︰ 

1、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

事人時。 

2、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關係者。 

3、 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4、 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二）性騷擾事件申訴之調查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當事人得申請迴避︰ 

1、 有前款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2、 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調查有偏頗之虞者。 

（三）前款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向本申訴處理單位提出，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

調查人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 

（四）被申請迴避之調查人員在本申訴處理單位就該申請事件為准駁前，應停止調查工作。但有急

迫情形，仍應為必要處置。 

（五）調查人員有第一款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本申訴處理單位命

其迴避。 

十二、 申訴處理單位調查性騷擾事件時，應依下列調查原則為之： 

（一）性騷擾事件的調查應以不公開方式為之，並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益。 

（二）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原則，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 

（三）被害人之陳述明確，已無詢問之必要者，應避免重複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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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騷擾事件之調查，得通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者協助。 

（五）性騷擾事件之當事人或證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時，應避免其對質。 

（六）調查人員因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當事人閱覽或

告以要旨。 

（七）對於當事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

應予保密。 

（八）性騷擾事件之調查人員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 

十三、 本會調查性騷擾事件，必要時，得請求警察機關協助。 

十四、 本會對性騷擾事件應作成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 

本會所為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性騷擾事件之案由，包括當事人之敘述。 

（二）調查訪談過程紀錄，包括日期及對象。 

（三）被申訴人、申訴人、證人與相關人士之陳述及答辯。 

（四）相關物證之查驗。 

（五）性騷擾事件調查結果及處理建議。 

十五、 調查結果通知及救濟途徑： 

本會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移送本會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即臺北市政府）審

議，經審議後，由臺北市政府將該申訴案件之調查結果通知當事人及本會。當事人如不服臺北

市政府之申訴調查結果，得於調查結果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檢附行政處分影本、訴願書

至臺北市政府，由臺北市政府層轉訴願管轄機關即衛生福利部審議，如不服訴願決定，得於決

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提起行政訴訟。 

十六、 懲處、追蹤、考核及監督：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行為人所屬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應視情節輕重，對行為人為適

當之懲處，並予以追蹤、考核及監督，避免再度性騷擾或報復情事發生。 

十七、 政府機關（構）、部隊、學校及警察機關於性騷擾事件調查程序中，獲知權勢性騷擾以外之性

騷擾事件，任一方當事人有調解意願時，應協助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調解。 

調解期間，除依被害人之請求停止調查外，調查程序繼續進行。 

經調解成立，調解書上載有當事人同意撤回申訴、告訴、自訴或起訴意旨，於法院核定後，其

已提起之申訴、刑事告訴或自訴均視為撤回。 

十八、 被害人諮詢協談、心理輔導、法律協助、社會福利資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由被害人居所地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供，並得因事件個案需要，協調相關單位協助。 

十九、 本會應每年至少辦理一次或參加其他機構辦理之教育訓練，其內容如下： 

（一）機關所屬員工： 

1、 性別平等知能。 

2、 性騷擾基本概念、法令及防治。 

3、 性騷擾申訴之流程及方式。 

4、 其他與性騷擾防治有關之教育。 

（二）機關處理性騷擾事件或有管理責任之人員： 

1、 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及本法之認識與事件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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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覺察及辨識權力差異關係。 

3、 性騷擾事件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4、 被害人協助及權益保障事宜。 

5、 其他與性騷擾防治有關之教育。 

前項參加教育訓練之人員，機關應給予公假（差），及經費補助。 

二十、 本會對於在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偵查或審理程序中，為申訴、告訴、告發、提起訴訟、作

證、提供協助或其他參與行為之人，不得為不當之差別待遇。 

前項不當之差別待遇指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或

其他不利之處置措施或處分。 

二十一、 本會及任何人對被害人之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

保密，且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露。 

前項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

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害人個人

之資料。 

二十二、 本會受僱人、負責人利用執行職務之便，對他人為性騷擾，依法應對被害人為回復名譽之適

當處分時，本會應提供適當之協助。 

二十三、 本要點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之犯罪，除申訴調查程序外，準用之。 

二十四、 性騷擾申訴之管道如下： 

(一) 專責處理單位：人事機構。 

(二) 專線電話：02-27206001。 

(三) 傳  真：02-27205996。 

(四) 電子郵件：8a-ipc@gov.taipei。 

本會知有性騷擾事件發生，應立即派員作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並協助被害人申訴事宜，

本會受理性騷擾申訴後，將指定專責處理人員協調處理。 

二十五、 本要點由首長核定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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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調查

處理要點修正總說明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防治性騷擾及保護被害人

之權益，本會於九十五年乃訂定「本會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期間歷經

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七年八月十三日。 

經查「性騷擾防治法」業於一百十二年八月十六日修正公布、嗣「性騷擾防治

法施行細則」及「性騷擾防治準則」亦分別於一百十三年三月六日發布施行，爰依

本府社會局公告之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調查處理辦法範本，修訂「本會性騷擾

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明定本要點之訂定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增訂權勢性騷擾定義及性騷擾之樣態。（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三條） 

三、 明定機關具有防治性騷擾行為發生及維護當事人隱私之責任。（修正條文

第四條） 

四、 增訂機關所屬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發生性騷擾事件，應採取之處

置作為及具體明確之糾正及補救措施。（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 明定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案件，被害人得視行為人身分，向受理申訴權責

單位提出申訴。（修正條文第六條） 

六、 增訂被害人得依性騷擾事件之性質及其身心狀態，於一定期間內提起申訴。

（修正條文第七條） 

七、 修訂有關性騷擾申訴處理單位之組成及相關議事程序規範。（修正條文第

八條） 

八、 修訂性騷擾申訴書應載明事項及補正時限，並增訂逾期未補正之處理方式。

（修正條文第九條） 

九、 為避免被害人權益受損，增訂不具調查權限之受理單位，應於一定期限內

移送管轄單位或警察機關，並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另明定受理單位知性

騷擾事件有不予受理情形時之處理方式。（修正條文第十條） 

十、 修訂調查性騷擾事件時應遵守之迴避原則。（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十一、 修訂性騷擾申訴處理單位調查性騷擾案件應遵守之調查原則。（修正條

文第十二條） 

十二、 增訂調查性騷擾事件，必要時，得請求警察機關協助。（修正條文第十

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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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明定受理單位作成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之應載明事項。（修正條文第十

四條） 

十四、 為建立可信賴之申訴調查程序與加強外部監督機制，定明受理單位於作

成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後，應移送機關所在地主管機關（即臺北市政府）

審議，且當事人就上開審議之調查結果不服亦得提起相關救濟。（修正

條文第十五條） 

十五、 為避免冗長審判程序影響被害人權益，增訂權勢性騷擾以外之性騷擾事

件得進行調解之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十六、 考量被害人取得服務之可近性，明定由被害人居所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提供其必要之服務。（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十七、 明定本會所屬員工、處理性騷擾事件或有管理責任之人員，參加教育訓

練之內容，以及本會每年應辦理，或參加他機構辦理之教育訓練次數。

(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十八、 修訂機關對於性騷擾事件之相關人員，不得為不當之差別待遇。(修正

條文第二十條) 

十九、 增訂機關及任何人對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內容等事項，應予保密。

（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二十、 修訂所屬人員依法應對被害人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時，機關具協助義

務。（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二十一、 增訂本要點於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準用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二十二、 明定機關之申訴管道。（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二十三、 明定本要點公布實施及修訂之程序。（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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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調查 

處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調查處理要

點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性

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 

配合本府社會局訂定之

範本名稱修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 目的：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防治性

騷擾行為發生，建立性騷擾事

件申訴管道，並確實維護當事

人之權益，依「性騷擾防治

法」、「性騷擾防治法施行細

則」、「性騷擾防治準則」訂

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調

查處理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

點)。 

一、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防治性

騷擾及保護被害人之權益，依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三條第

一項、勞動部頒布工作場所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訂定準則及性騷擾防治法第七

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訂定

性騷擾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配合本府社會局訂定之

範本，酌作文字修正。 

二、 本要點所稱之性騷擾，係指

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

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

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一) 以 明 示 或 暗 示 之 方

式，或以歧視、侮辱

之言行，或以他法，

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

嚴，或造成使人心生

畏怖、感受敵意或冒

犯之情境，或不當影

響其工作、教育、訓

練、服務、計畫、活

動 或 正 常 生 活 之 進

行。 

(二) 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

該行為，作為自己或

他人獲得、喪失或減

損其學習、工作、訓

練、服務、計畫、活

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所稱權勢性騷擾，指對於

因教育、訓練、醫療、公

二、本要點所稱之性騷擾，指當事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 

1. 指所屬人員（含受僱者、派

遣勞工、技術生及實習生）

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含

各級主管、員工、客戶…

等）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

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

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

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

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2. 本會對所屬人員（含受僱

者、派遣勞工、技術生及實

習生）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

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

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

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

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

績、陞遷、降調、獎懲之交

換條件。 

(二) 適用性騷擾防治法：除性侵

一、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酌作文

字修正。 

二、配合性騷擾防治法

第二條第二項修

訂，增列第二項有

關權勢性騷擾之定

義，以利規範性騷

擾之防治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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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務、求職或其他相

類關係受自己監督、照

護、指導之人，利用權勢

或機會為性騷擾。 

依性騷擾事件發生之場域

及當事人之身分關係，性

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平等

工作法別有規定其處理及

防治事項者，適用各該法

律之規定。 

害犯罪以外（性侵害犯罪部

分，除申訴程序外，準用本

辦法相關規定），對他人實

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

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1. 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

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

損與工作、教育、訓練、服

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

條件。 

2. 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

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

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

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

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

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

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

教育、訓練、服務、計劃、

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三、本要點適用於所屬員工應適用

性騷擾防治法之性騷擾行為，

但性騷擾行為應適用性別工作

平等法或性別平等教育法處理

者，不適用本要點。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將本條

相關內容移列至修

正規定第二條第三

項。 

三、性騷擾之樣態，包含下列

行為之一： 

(一) 羞辱、貶抑、敵意或騷擾

之言詞或行為。 

(二) 跟蹤、觀察，或不受歡迎

之追求。 

(三) 偷窺、偷拍。 

(四) 曝露身體隱私處。 

(五) 以電話、傳真、電子通

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

備，展示、傳送或傳閱猥

褻文字、聲音、圖畫、照

片或影像資料。 

(六) 乘人不及抗拒親吻、擁抱

或觸摸臀部、胸部或其他

身體隱私處。 

(七) 其他與前六款相類之行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明定性

騷擾樣態行為，以

臻明確。 

三、第一款行為亦包含

羞辱、貶抑、敵意

或騷擾之態度；第

三款偷窺、偷拍，

參酌刑法第三百十

五條之一規定，係

包含無故利用工具

或設備窺視、竊聽

他人非公開之活

動、言論、談話或

身體隱私部位者，

以及無故以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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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照相、錄影或電磁

紀錄竊錄他人非公

開之活動、言論、

談話或身體隱私部

位者。 

 四、本會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

生，建立友善的工作或營業環

境，消除工作或營業環境內源

自於性或性別的敵意因素，以

保護員工或受服務人員不受性

騷擾之威脅。另針對所屬人員

於非本會所能支配、管理之工

作場所工作者，本會應為工作

環境性騷擾風險類型辨識、提

供必要防護措施，並事前詳為

告知。 

一、本條刪除。 

二、本條所示內容已涵

蓋於修正規定第一

條有關本會之防治

責任部分，爰以刪

除。 

四、本會為防治性騷擾行為之

發生，應採取適當之預

防、糾正、懲處及其他措

施，並確實維護當事人之

隱私。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將現行

規定第七條相關內

容移列至本條，並

酌作文字修正。 

 五、本會每年定期舉辦或鼓勵人員

參與性騷擾防治相關教育訓

練，並於員工在職訓練或工作

坊中，合理規劃性別平權及性

騷擾防治相關課程，並將相關

資訊於工作場所顯著之處公開

揭示。參加者將給予公差登記

及經費補助。 

一、 本條刪除。 

二、 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將本條

相關內容移列至修

正規定第十九條。 

五、本會於所屬公共場所及公

眾得出入之場所，為有效

預防並積極處理性騷擾事

件，應有如下作為： 

(一) 本會定期檢討所屬公共場

所及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之

空間與設施整體安全。 

(二) 本會於所屬公共場所及公

眾得出入之場所發生有性

騷擾事件當時知悉者，應

採取下列有效之糾正及補

救措施：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明定場

所主人知悉所屬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出

入之場所發生性騷

擾事件者，必要時

得採取之處置作

為。 

三、明定機關知悉所屬

場所有性騷擾事件

發生時，應採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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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被害人安全，尊

重被害人意願，減低

當事人互動之機會，

預防、減低行為人再

度加害之可能，避免

報復。 

2、 注意被害人隱私之維

護。 

3、 協助被害人申訴及保

全相關證據。 

4、 必要時協助通知警察

機關到場處理。 

5、 檢討所屬場所安全。 

6、 其 他 認 為 必 要 之 處

置。 

(三) 本會於性騷擾事件發生後

知悉者，仍應採取有效糾

正補救措施再次檢討所屬

場所安全。 

關有效之糾正與補

救措施，包括協助

被害人申訴及於必

要時保全相關證據 

(如行為人之基本

年籍資料、記錄性

騷擾事實發生經

過 )、必要時協助

通知警察機關到場

處理性騷擾事件及

就其管理之所屬場

所安全進行檢討、

改善 (如照明設備

調整、視線死角改

善等)。 

 六、本會受理性騷擾申訴之管道如

下： 

專線電話：1999（外縣市請撥 

02-27208889）轉2018 

專線傳真：02-27205996 

專 用 電 子 信 箱 ： 8a-

ipc@mail.taipei.gov.tw 

本會受理性騷擾申訴後，將指

定專責處理人員或單位調查處

理。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將本條

相關內容移列至修

正規定第二十四

條。 

六、適用性騷擾防治法案件，

被害人得視行為人身分，

提出性騷擾申訴： 

(一) 申訴時行為人有所屬政府

機關（構）、部隊、學校：

向該所屬單位提出。 

(二) 申訴時行為人為政府機關

（構）首長、各級軍事機

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

以上之主官、學校校長、

機構之最高負責人或僱用

人：向該單位或僱用人所

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以及性

騷擾防治法第14條

第3項規定，依行

為人之身分分別明

定受理申訴之單

位，以保障被害人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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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訴時行為人不明或為前

二款以外之人：向性騷擾

事件發生地之警察機關提

出。 

七、適用性騷擾防治法案件，

被害人得於下列時效前提

出申訴： 

(一) 屬權勢性騷擾以外之性騷

擾事件者，於知悉事件發

生後二年內提出申訴。但

自性騷擾事件發生之日起

逾五年者，不得提出。 

(二) 屬權勢性騷擾事件者，於

知悉事件發生後三年內提

出申訴。但自性騷擾事件

發生之日起逾七年者，不

得提出。 

(三) 性騷擾事件發生時被害人

未成年者，得於成年後三

年內提出申訴。但依前開

各款規定有較長之申訴期

限者，從其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以及性

騷擾防治法第14條

第1、2項規定，考

量被害人遭遇性騷

擾事件後，其身心

狀況不同，另權勢

性騷擾事件被害人

受限其關係，不易

向外求助而易逾申

訴期限等因素，爰

依性騷擾事件之性

質，分別明定被害

人得提起申訴之時

效規範。 

 七、本會於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

時，採取立即且有效之糾正及

補救措施，並注意下列事項： 

(一) 保護被害人之權益及隱

私。 

(二) 對所屬場域空間安全之維

護或改善。 

(三) 對行為人之懲處。 

(四) 其他防治及改善措施。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將本條

相關內容移列至修

正規定第四條。 

八、本會設置性騷擾申訴處理

單位（以下簡稱申訴處理

單位），以處理性騷擾事件

之申訴： 

(一) 申訴處理單位置召集人一

名，並為會議主席，主席

因故無法主持會議者，得

另指定其他成員代理之；

置成員六人，其女性代表

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男性代表以三分之一以上

八、本會為受理性騷擾申訴及調查

案件，由勞雇雙方代表共同組

成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三

人至七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

員擔任會議主席，由本會主任

委員指派之，主任委員不能出

席時得指定其他委員代理之，

委員中女性不得低於二分之

一，並得視需要聘請專家學者

擔任委員。 

配合本府社會局訂定之

範本，將現行規定第十

五條相關內容移列至本

條，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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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宜，並得視需要參考衛

生福利部、勞動部或教育

部建置之性騷擾調查專業

人才庫，聘請專家學者擔

任成員。 

(二) 申訴處理單位開會時，應

有全體人數過半數之出席

始得開會，有出席人數過

半數之同意方得決議，可

否同數時，取決於會議主

席。 

(三) 於處理性騷擾事件之申訴

時，應組成性騷擾事件調

查單位，並進行調查。調

查成員為三人以上，其中

調查成員女性代表比例不

得低於二分之一，男性代

表以三分之一以上為宜，

並得視需要聘請專家學者

擔任調查成員。 

針對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之派

遣勞工如於執行勤務時遭受性

騷擾事件，本會將受理申訴，

並與派遣事業單位共同調查，

且將調查結果通知派遣事業單

位及當事人。 

本委員會之調查，得通知當事

人及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

請具相關學識經驗豐富者協

助。 

九、本要點所訂性騷擾之申

訴，得以書面或言詞提

出；其以言詞為之者，受

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

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

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

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應

載明下列事項： 

(一) 申訴人之姓名、性別、出

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

編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

與職稱、住所或居所及聯

絡電話。 

(二) 有法定代理人者，其姓

名、性別、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職

業、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

話。 

(三) 有委任代理人者，其姓

名、性別、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編號、職

業、住所或居所及聯絡電

九、性騷擾之申訴，應以書面或言

詞提出。其以言詞為之者，受

理之人員或單位應作成紀錄，

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其閱覽，

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

或蓋章。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應

載明下列事項：  

(一) 申訴人之姓名、性別、年

齡、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

照號碼、服務或就學之單

位及職稱、住所或居所、

聯絡電話。 

(二) 有法定代理人者，其姓

名、性別、年齡、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職

業、住所或居所、聯絡電

話。 

(三) 有委任代理人者，其姓

名、性別、年齡、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職

業、住所或居所、聯絡電

話，並檢附委任書。 

一、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酌作文

字修正。 

二、將本條未成年性掃

擾是件申訴相關內

容移列至修正規定

第七條。 

三、另因應性騷擾防治

法施行細則第十四

條規定，於第三項

後段增訂逾期未補

正之處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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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應檢附委任書） 

(四) 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

據。 

(五) 性騷擾事件發生或知悉之

時間。 

(六) 申訴之年月日。 

性騷擾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

錄不合上開程式而其情形可補

正者，本會應通知申訴人於十

四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

本會應即移送本會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即臺

北市政府）處理。 

(四) 申訴之事實內容及相關證

據。 

(五) 申訴之年月日。 

適用性騷擾防法事件之申訴，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不合

前項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

者，應通知申訴人於十四日內

補正。 

依行政程序法第二十二條規

定，未成年者之性騷擾申訴，

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 

十、本會所屬員工違反性騷擾

防治法而由本會調查處理

時，其處理程序如下： 

(一) 性騷擾申訴如非適用性騷

擾防治法案件，應於申訴

或移送到達之日起二十日

內，移送該事件之主管機

關，並副知當事人。 

(二) 性騷擾申訴案件如於本會

不具調查權限者，應於接

獲申訴之日起十四日內查

明並移送管轄單位，未能

查明管轄單位者，應移送

警察機關就性騷擾申訴逕

為調查。移送時以書面通

知當事人，並副知本會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即臺北市政府）。 

(三) 有下列情事應不予受理

者，移送本會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即臺北市政府）： 

1、當事人逾期提出申訴。 

2、申訴不合法定程式，經通

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

正。 

3、同一性騷擾事件，撤回申

訴或視為撤回申訴後再行

申訴。 

(四) 確認受理之申訴案件，應

十、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事件之申

訴，其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

錄，未於前條第三項所定期限

內補正者，應不予受理。 

不受理性騷擾申訴時，應於申訴

或移送到達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

當事人，並應副知臺北市政府社

會局。 

     同一性騷擾事件已經依性別工

作平等法或性騷擾防治法調查

（含申復）完畢，並將調查結果

函復當事人者，不得就同一事由

再提申訴。 

一、 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以及性

騷擾防治法第十四

條第五項、第十五

條暨同法施行細則

第十三條規定，明

定倘本會不具調查

權限者，應於一定

期限內移送管轄單

位或警察機關，並

應以書面通知當事

人，同時副知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等相關處理程

序，以避免性騷擾

事件申訴人因不諳

受理單位權限分工

及行政程序而遭受

不利益。 

二、 將現行規定第十

二、十三條相關內

容移列至本條；另

現行規定第二項有

關性騷擾事件有不

予受理情形時之處

理方式移列至修正

規定第三款，並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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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申訴提出或移送申訴案

件到達之次日起七日內進

行調查，並二個月內調查

完畢，必要時得延長一個

月，延長以一次為限，並

通知當事人。 

(五) 調查完畢後本會應作成調

查報告及處理建議，移送

本會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即臺北

市政府）審議。 

十一、 性騷擾事件調查時應遵守迴

避原則： 

(一) 性騷擾事件申訴之調查人

員在調查過程中，有下列

情形之一，應自行迴避︰ 

1、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

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

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

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2、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

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

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關係

者。 

3、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

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4、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

定人者。 

(二) 性騷擾事件申訴之調查人

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當事

人得申請迴避︰ 

1、有前款所定之情形而不自

行迴避者。 

2、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

調查有偏頗之虞者。 

(三) 前款申請，應舉其原因及

事實，向本申訴處理單位

提出，並應為適當之釋

明；被申請迴避之調查人

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

見書。 

(四) 被申請迴避之調查人員在

本申訴處理單位就該申請

十一、 性騷擾事件之申訴調查，有

下列情形之一，處理、調查

與決議人員應自行迴避︰ 

(一)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

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

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

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二)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

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

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

係者。 

(三) 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

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四) 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

定人者。 

性騷擾事件申訴之調查人員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

請迴避︰ 

(一) 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不自

行迴避者。 

(二) 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

調查有偏頗之虞者。 

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

實，向性騷擾申訴調查委員會

為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

申請迴避之調查人員，對於該

申請得提出意見書。 

被申請迴避之調查人員在性騷

擾申訴調查委員會就該申請事

件為准駁前，應停止調查工

作。但有急迫情形，仍應為必

要處置。 

配合本府社會局訂定之

範本，明定調查人員於

性騷擾事件調查過程中

應迴避之情形，並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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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為准駁前，應停止調

查工作。但有急迫情形，

仍應為必要處置。 

(五) 調查人員有第一款所定情

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

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本

申訴處理單位命其迴避。 

調查人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

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

迴避者，應由該性騷擾申訴調

查委員會命其迴避。 

 十二、 性騷擾申訴事件應自接獲申

訴或移送申訴案件到達七日

內開始調查，並於二個月內

調查完成，必要時得延長一

個月，並通知當事人。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將本條

相關內容移列至修

正規定第十條。 

 十三、 本委員會作成決議前，得由

申訴人或其授權代理人以書

面撤回其申訴；申訴經撤回

者，不得就同一事由再為申

訴。 

前項情形於性騷擾防治法事

件之申訴，除經主管機關調

解成立且撤回申訴者外，不

在此限。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將本條

相關內容移列至修

正規定第十條。  

 十四、 本會處理性騷擾申訴事件之

所有人員，對於當事人之姓

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

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

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

保密。違反者，主任委員應

終止其參與，本會並得視其

情節依相關規定予以懲處及

追究相關責任，並解除其

選、聘任。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將本條

相關內容移列至修

正規定第二十一

條。 

 十五、 本委員會應有委員半數以上

出席始得開會，並應有半數

以上出席委員之同意始得作

成決議，可否同數時取決於

主席。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將本條

相關內容移列至修

正規定第八條第一

項第二款。 

十二、 申訴處理單位調查性騷擾事

件時，應依下列調查原則為

之： 

(一) 性騷擾事件的調查應以不

公開方式為之，並保護當

事人之隱私及其他人格法

十六、 本會調查性騷擾事件時，應

依照下列調查原則為之： 

(一) 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以

不公開之方式為之，並保

護當事人之隱私及人格法

益。 

一、條次變更，配合本

府社會局訂定之範

本，將現行規定第

十六條調整為修正

規定第十二條，並

酌作文字修正；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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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二) 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秉持

客觀、公正專業原則，給

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

答辯機會。 

(三) 被害人之陳述明確，已無

詢問之必要者，應避免重

複詢問。 

(四) 性騷擾事件之調查，得通

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

明，並得邀請具相關學識

經驗者協助。 

(五) 性騷擾事件之當事人或證

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

時，應避免其對質。 

(六) 調查人員因調查之必要，

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範圍

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

由當事人閱覽或告以要

旨。 

(七) 對於當事人之姓名或其他

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

有調查必要或基於公共安

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

密。 

(八) 性騷擾事件之調查人員應

具備性別平等意識。 

(二) 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秉持

客觀、公正、專業原則，

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

及答辯之機會。 

(三) 被害人之陳述明確，已無

詢問必要者，應避免重複

詢問。 

(四) 性騷擾事件之調查，得通

知當事人及關係人到場說

明，並得邀請相關學識經

驗者協助。 

(五) 性騷擾事件之當事人或證

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

時，應避免其對質。 

(六) 調查人員因調查之必要，

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範圍

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

當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七) 處理性騷擾事件之所有人

員，對於當事人之姓名或

其他足以辨識身份之資

料，除有調查必要或基於

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

予保密。 

(八) 性騷擾事件調查過程中，

得視當事人之身心狀況，

主動轉介或提供心理輔導

及法律協助。 

(九) 對於在性騷擾事件申訴、

調查、偵察或審理程序

中，為申訴、告訴、告

發、提起訴訟、作證、提

供協助或其他參與行為之

人，不得為不當之差別待

遇。 

將現行規定第十六

條第九款移列至第

二十條第一項。 

二、考量性騷擾係指性

侵害犯罪以外，對

他人實施違反其意

願而與性或性別有

關之行為，爰於第

八款明定性騷擾事

件之調查人員、審

議或調解委員，應

具備性別平等意

識，俾求妥適。 

十三、 本會調查性騷擾事件，必要

時，得請求警察機關協助。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增訂調

查性騷擾事件，必

要時，得請求警察

機關協助。 

十四、 本會對性騷擾事件應作成調

查報告及處理建議。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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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所為調查報告及處理建

議，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性騷擾事件之案由，包括

當事人之敘述。 

(二) 調查訪談過程紀錄，包括

日期及對象。 

(三) 被申訴人、申訴人、證人

與相關人士之陳述及答

辯。 

(四) 相關物證之查驗。 

(五) 性騷擾事件調查結果及處

理建議。 

定之範本，明定受

理單位作成調查報

告及處理建議之應

載明事項，其中第

五款有關性騷擾事

件調查結果及處理

建議一節，受理單

位應就所蒐集之主

客觀事證，作綜合

性判斷，並敘明於

該性騷擾事件是否

涉性騷擾防治法相

關規定，或是否成

立。 

十五、 調查結果通知及救濟途徑： 

本會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

議移送本會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即臺北

市政府）審議，經審議後，

由臺北市政府將該申訴案件

之調查結果通知當事人及本

會。當事人如不服臺北市政

府之申訴調查結果，得於調

查結果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檢附行政處分影本、

訴願書至臺北市政府，由臺

北市政府層轉訴願管轄機關

即衛生福利部審議，如不服

訴願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

之次日起二個月內提起行政

訴訟。 

十七、 本委員之調查結果，應作

成附理由之決議，並得作

成懲戒或其他處理之建

議。該調查決議應以書面

通知當事人及本會。若為

本要點第二條第（二）款

之性騷擾事件，調查決議

應併送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並註明對申訴案之決

議有異議者，依下列法令

得提出之救濟途徑。 

(一)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申復機

制： 

1、於調查決議送達當事人之

次日起20日內向原申訴處理

委員會提出申復。但申復之

事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自

知悉時起算。 

2、提出申復應附具書面理

由，由申訴處理委員會另召

開會議決議處理之。經結案

後，不得就同一事由，再提

出申訴。 

（二）性騷擾防治法之再申訴機

制：於收受調查決議之次日

起30日內向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提出再申訴。 

 

 

條次變更，配合本府社

會局訂定之範本，將現

行規定第十七條調整為

修正規定第十五條，並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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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懲處、追蹤、考核及監督：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行

為人所屬政府機關構、部

隊、學校，應視情節輕重，

對行為人為適當之懲處，並

予以追蹤、考核及監督，避

免再度性騷擾或報復情事發

生。 

十八、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應

視情節輕重，對加害人為適

當之懲處，如申誡、記過、

調職、降職、減薪…等，並

予以追蹤、考核及監督，避

免再度性騷擾或報復情事發

生。 

條次變更，配合本府社

會局訂定之範本，將現

行規定第十八條調整為

修正規定第十六條，並

酌作文字修正。 

十七、 政府機關（構）、部隊、學

校及警察機關於性騷擾事件

調查程序中，獲知權勢性騷

擾以外之性騷擾事件，任一

方當事人有調解意願時，應

協助其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調解。 

調解期間，除依被害人之請

求停止調查外，調查程序繼

續進行。 

經調解成立，調解書上載有

當事人同意撤回申訴、告

訴、自訴或起訴意旨，於法

院核定後，其已提起之申

訴、刑事告訴或自訴均視為

撤回。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以及性

騷擾防治法第十八

條規定，為避免被

害人須循民事訴

訟，經歷冗長審判

程序方能取得性騷

擾行為人之賠償，

爰增訂調解程序相

關規定。惟實務上

倘當事人雙方具有

權力不對等之權勢

關係，恐無法避免

進入調解程序後，

被害人迫於權勢關

係而同意調解，造

成被害人二度傷

害，爰於第一項明

定得申請調解之性

騷擾事件限於權勢

性騷擾以外之性騷

擾事件，並於後段

增訂受理性騷擾事

件申訴之相關單位

於調查程序中，獲

知任一方當事人有

調解意願時，應協

助其申請調解。 

三、為確保性騷擾申訴

案件調查程序進

行，於第二項增訂

除被害人請求停止

調查外，調查程序

繼續進行，俾維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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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權益。 

十八、 被害人諮詢協談、心理輔

導、法律協助、社會福利資

源及其他必要之服務，由被

害人居所地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供，並得

因事件個案需要，協調相關

單位協助。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考量被

害人取得服務之可

近性，明定被害人

必要之服務，由其

居所地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提

供，並得因事件個

案需要，協調相關

單位協助。 

十九、 本會應每年至少辦理一次或

參加其他機構辦理之教育訓

練，其內容如下： 

(一) 機關所屬員工： 

1、性別平等知能。 

2、性騷擾基本概念、法令及

防治。 

3、性騷擾申訴之流程及方

式。 

4、其他與性騷擾防治有關之

教育。 

(二) 機關處理性騷擾事件或有

管理責任之人員： 

1、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

等工作法及性騷擾防治法

之認識與事件之處理。 

2、覺察及辨識權力差異關

係。 

3、性騷擾事件有效之糾正及

補救措施。 

4、被害人協助及權益保障事

宜。 

5、其他與性騷擾防治有關之

教育。 

前項參加教育訓練之人員，機

關應給予公假（差），及經費補

助。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將現行

條文第五條相關內

容移列至本條，並

敘明有關政府機關

應定期舉辦或鼓勵

所屬人員參與防治

性騷擾之相關教育

訓練之頻率，並於

第一款及第二款分

別定明機關所屬員

工、處理性騷擾事

件或有管理責任之

人員之教育訓練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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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本會對於在性騷擾事件申

訴、調查、偵查或審理程序

中，為申訴、告訴、告發、

提起訴訟、作證、提供協助

或其他參與行為之人，不得

為不當之差別待遇。 

前項不當之差別待遇指解

僱、降調、減薪、損害其依

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

有之權益，或其他不利之處

置措施或處分。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將現行

條文第十六條第九

款移列至本條第一

項；另於第二項明

定不當之差別待遇

所指事項及範疇，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十一、 本會及任何人對被害人之

姓名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

人身分之資訊，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應予保密，且

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

開或揭露。 

前項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

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

害人照片、影像、圖畫、

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

其關係、就讀學校、班

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

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

害人個人之資料。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將現行

規定第十四條相關

內容移列至本條，

另參酌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二條及其施

行細則第三條，以

及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施行細則第十條

規定，明定足資識

別被害人身分之資

訊內容事項及範

疇。 

二十二、 本會受僱人、負責人利用

執行職務之便，對他人為

性騷擾，依法應對被害人

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時，本會應提供適當之協

助。 

十九、 本會員工、機關負責人，利

用執行職務之便，對他人為

性騷擾，被害人若依性騷擾

防治法第九條第二項後段請

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本

會員工、機關負責人對被害

人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時，應提供適當之協助。 

條次變更，配合本府社

會局訂定之範本，將現

行規定第十九條調整為

修正規定第二十二條，

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十、 本要點對於在本會接受服務

之人員間發生之性騷擾事

件，亦適用之。本會雖非加

害人所屬單位，於接獲本要

點第二修第（二）款之性騷

擾申訴書時，仍應採取適當

之緊急處理，並應於七日內

將申訴書及相關資料移送臺

北市政府社會局。 

一、 本條刪除。 

二、 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有關性

騷擾事件之適用對

象、處理方式等業

分別明定於修正規

定第六條及第十條

規定，爰本條予以

刪除。 

二十三、 本要點於性侵害犯罪防治  一、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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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二條第一款所定之犯

罪，除申訴調查程序外，

準用之。 

二、 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增訂性

侵害犯罪事件之準

用規定。 

二十四、性騷擾申訴之管道如下： 

(一) 專責處理單位：人事機

構。 

(二) 專線電話：02-

27206001。 

(三) 傳  真：02-

27205996。 

(四) 電子郵件：8a-

ipc@gov.taipei。 

本會知有性騷擾事件發生，應

立即派員作有效之糾正及補救

措施，並協助被害人申訴事

宜，本會受理性騷擾申訴後，

將指定專責處理人員協調處

理。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將現行

條文第六條相關內

容移列至本條，並

酌作文字修正。 

二十五、本要點由首長核定公布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府社會局訂

定之範本，將現行

規定第二十一條調

整為修正規定第二

十五條，並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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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36013488號

主旨：豪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

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113年3月28日北市商二字第

11330065000號等函命令解散，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3年3月28日北市商二字第113300650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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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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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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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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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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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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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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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蓬
勃
運

科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徐
正
賢

3
90
70
99

33
妍
品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黃
淑
華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5
1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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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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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65
2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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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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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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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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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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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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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3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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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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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36013484號

主旨：仁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123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

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處113年3月28日北市商二字第

11330052300號等函命令解散，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3年3月28日北市商二字第113300523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8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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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04
/2
5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07
61
22

01
仁
群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曾
龍
雄

2
30
95
03

44
嶸
華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
淑
芬

3
20
96
98

58
吉
利
多

陶
齒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連
池

4
05
13
04

47
維
捷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許
文
俊

5
04
91
72

43
廣
一
建

設
有
限

公
司

吳
翊
正

6
12
48
99

54
台
界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謝
正
輝

7
21
23
04

16
瑞
莎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江
淑
芬

8
22
76
10

46
仲
鼎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傳
旺

9
84
11
83

13
麗
明
彩

色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高
秀
美

10
89
48
77

43
威
聚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陸
哲
之

11
96
96
51

09
玩
石
家

有
限
公

司
黃
大
一

12
97
09
90

08
瑪
思
傳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清
芳

13
97
10
45

64
鴻
佶
有

限
公
司

林
昭
銘

14
86
08
68

36
嶺
鑫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戴
佳
瑩

15
16
13
83

96
新
發
賣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戴
宗
本

16
70
38
14

04
宏
宸
有

限
公
司

梁
陳
鴻

傑

17
12
68
29

23
誠
佑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蔡
聰
明

18
12
85
68

03
合
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吳
俊
彥

19
80
29
22

69
喜
茶
有

限
公
司

蘇
誠
修

20
34
68
02

87
春
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美
雀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4
20
0號

共
計

：
12
3筆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3
6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3
7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3
8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3
9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4
0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4
1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3
0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3
1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3
2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3
3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3
4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3
5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2
4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2
5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2
6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2
7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2
8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2
9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1
34

84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25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2
30
0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82  期

27



製
表

日
期
:
11
3/

04
/2
5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21
80
18
29

30
逸
湘
園

餐
廳
有

限
公

司
呂
秀
香

22
27
95
78

42
可
樂
果

有
限
公

司
林
羿
君

23
28
00
54

41
冠
均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洪
自
明

24
28
17
60

79
百
能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傅
建
霖

25
27
81
60

29
賀
全
有

限
公
司

陳
月
瓊

26
28
68
02

68
和
雅
整

合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郭
扶
中

27
28
83
41

65
速
霸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宍
戶
和

博

28
28
84
15

51
吉
時
創

意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過
子
儀

29
24
30
73

68
允
程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鄭
源
耀

30
24
33
72

43
群
創
網

通
有
限

公
司

曾
定
豪

31
24
33
86

64
伊
凡
斯

國
際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董
士
盟

32
29
07
02

58
耀
翔
國

際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伯
華

33
29
07
66

32
權
盈
室

內
裝
修

有
限

公
司

鄭
鈞
檀

34
24
49
54

68
掌
娛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國
彬

35
25
10
96

47
雅
典
娜

物
業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朱
昱
羽

36
25
14
02

95
泳
豐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明
偉

37
53
11
71

07
亞
太
草

本
生
技

有
限

公
司

蕭
國
棟

38
53
32
80

74
一
支
獨

秀
體
育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孟
永

39
53
33
47

86
亞
太
生

醫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進
豐

40
53
56
63

79
合
豐
興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張
雅
媜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6
1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6
2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6
30
0號

共
計

：
12
3筆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5
5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5
6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5
7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5
8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5
9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6
0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4
9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5
0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5
1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5
2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5
3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5
4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4
3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4
4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4
5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4
6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4
7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1
34

84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2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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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04
/2
5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1
53
77
36

38
聚
品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簡
任
群

42
54
16
03

40
台
灣
濟

光
有
限

公
司

呂
俊
昌

43
54
16
18

27
富
鼎
山

林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王
昆
陽

44
24
40
82

68
永
鑫
節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施
冠
宏

45
54
18
38

63
中
域
網

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姚
榀
渪

46
54
32
08

73
新
民
文

教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吳
旭
民

47
54
67
90

34
富
祐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貞
儀

48
24
53
94

50
安
潔
拉

亞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許
婉
淩

49
24
55
29

94
仁
富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董
國
華

50
24
56
35

08
歐
麥
迪

媒
體
傳

播
有

限
公
司

吳
宗
祐

51
24
75
19

39
興
銘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羅
士
儒

52
24
75
82

70
大
祥
化

成
有
限

公
司

施
秉
鈞

53
24
75
91

44
錢
達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黃
君
達

54
24
76
41

47
快
樂
印

數
位
彩

繪
有

限
公
司

洪
炳
榮

55
25
06
82

93
鉅
盛
開

發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朱
壽
川

56
24
95
22

26
東
飲
西

方
有
限

公
司

金
德
祥

57
24
88
16

23
稻
畝
薪

有
限
公

司
邱
坤
淵

58
42
65
27

14
鴻
瑋
精

密
機
械

有
限

公
司

黃
翔
瑋

59
42
83
10

77
孝
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謝
義
桐

60
42
84
11

88
安
贊
華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張
秀
華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7
9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8
0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8
1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8
2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8
30
0號

共
計

：
12
3筆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7
3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7
4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7
5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7
6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7
7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7
8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6
7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6
8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6
9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7
0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7
1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7
20
0號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25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6
4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6
5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6
6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1
34

84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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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04
/2
5

頁
  

  
次
：
4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1
43
77
68

69
合
益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翁
基
祥

62
42
69
25

89
世
界
大

師
企
管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路
守
治

63
52
46
68

65
萌
兔
遊

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簡
志

緯

64
52
69
21

39
睿
興
創

意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藍
慶
昌

65
52
86
16

97
大
展
小

客
車
租

賃
有

限
公
司

洪
國
順

66
52
87
04

22
華
梵
能

源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文
芳

67
55
05
19

94
全
球
天

使
資
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施
嘉
雯

68
55
33
77

51
逸
陽
人

力
派
遣

有
限

公
司

姜
禮
義

69
55
75
71

61
大
昌
小

客
車
租

賃
有

限
公
司

洪
國
順

70
55
79
22

50
丞
富
生

活
有
限

公
司

陳
秐
安

71
42
99
09

48
雲
潞
有

限
公
司

鄭
暐
霓

72
42
99
59

16
品
佳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健
銘

73
42
99
72

19
大
同
小

貨
車
租

賃
有

限
公
司

洪
國
順

74
50
77
14

31
佑
致
餐

飲
有
限

公
司

沈
佑
威

75
50
77
37

32
逆
風
文

化
教
育

顧
問

團
隊
有
限

公
司

陳
建
宏

76
50
79
28

43
威
昇
多

媒
體
有

限
公

司
高
楷
威

77
50
86
24

31
杜
山
姆

國
際
文

教
有

限
公
司

徐
薏
雯

78
50
87
94

11
雲
兔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林
旅
強

79
50
88
84

31
台
灣
莎

莉
琦
有

限
公

司
蔡
慧
蓉

80
27
85
36

56
盛
維
系

統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劉
立
清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0
30
0號

共
計

：
12
3筆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9
7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9
8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9
9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0
0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0
1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0
2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9
1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9
2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9
3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9
4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9
5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9
6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8
5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8
6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8
7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8
8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8
9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9
0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1
34

84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25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58
40
0號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82  期

30



製
表

日
期
:
11
3/

04
/2
5

頁
  

  
次
：
5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81
82
80
17

95
禾
棠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羿
冲

82
82
81
17

87
通
豪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健
銘

83
82
91
04

84
閃
電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林
文
康

84
82
96
87

03
七
優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陳
冠
華

85
82
96
70

15
造
旅
人

文
創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符
駿
顯

86
82
95
32

38
天
糧
國

際
貿
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梁
健
樂

87
85
01
80

86
星
辰
國

際
展
覽

有
限

公
司

謝
易
辰

88
84
00
97

16
對
香
齋

有
限
公

司
倪
佳
琦

89
50
97
58

63
濠
鎂
國

際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林
侑
潔

90
85
00
20

42
時
光
智

慧
餐
飲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杜
文
如

91
85
04
05

24
富
鏘
汽

車
有
限

公
司

WO
NG

VI
CT
OR

IA

MI
NG
 K

WA
N

92
83
44
79

78
偉
大
有

限
公
司

余
偉
嘉

93
83
46
37

65
隆
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周
聰
明

94
83
46
95

42
新
世
紀

國
際
娛

樂
有

限
公
司

李
謙

95
83
51
56

59
誠
億
發

展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琼
候

96
83
69
91

58
照
原
創

藝
有
限

公
司

李
淑
芬

97
83
19
45

92
那
克
斯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林
文
康

98
83
19
12

23
和
鎂
機

械
有
限

公
司

林
鈺
軒

99
83
09
56

84
心
方
向

留
學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陳
薰
漪

10
0

83
20
08

55
好
室
全

方
位
有

限
公

司
吳
承
翰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2
1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2
2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2
30
0號

共
計

：
12
3筆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1
5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1
6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1
7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1
8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1
9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2
0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0
9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1
0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1
1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1
2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1
3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1
4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0
4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0
5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0
6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0
7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0
8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1
34

84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25

2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82  期

31



製
表

日
期
:
11
3/

04
/2
5

頁
  

  
次
：
6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0
1

90
83
71

83
新
騰
生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睿
裕

10
2

90
86
73

40
大
揚
人

力
派
遣

有
限

公
司

洪
國
順

10
3

91
03
63

44
愛
幸
福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賴
韋
滔

10
4

91
07
59

58
海
創
人

工
智
慧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許
惟
淳

10
5

91
07
86

03
天
昴
星

行
銷
有

限
公

司
劉
立
憲

10
6

90
51
75

33
六
六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李
承
陽

10
7

90
51
57

26
檜
方
有

限
公
司

PH
AM

ST
EV
E

MI
GI
TA

10
8

50
98
81

63
獅
石
資

產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李
震
軒

10
9

90
17
60

42
晶
綵
生

技
有
限

公
司

陳
志
杰

11
0

90
22
84

79
祈
躍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簡
士
桀

11
1

90
17
76

75
維
安
斯

汽
車
美

容
有

限
公
司

賴
逢
均

11
2

90
37
92

58
晶
源
文

創
有
限

公
司

呂
和
蒼

11
3

90
38
03

53
驊
誠
有

限
公
司

詹
皓
宇

11
4

90
27
34

19
默
林
資

訊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賴
盈
君

11
5

90
32
62

89
東
鎮
勝

虎
有
限

公
司

鄭
偉
華

11
6

90
03
27

35
億
網
通

資
訊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劉
展
華

11
7

90
04
64

90
亞
匯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楊
瑞
源

11
8

90
05
57

22
潤
凱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黃
煒
程

11
9

90
11
83

52
永
興
文

化
有
限

公
司

蘇
偉
傑

12
0

89
15
73

83
再
欣
啟

發
有
限

公
司

林
岱
燕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4
0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4
1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4
2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4
3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4
40
0號

共
計

：
12
3筆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3
4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3
5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3
6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3
7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3
8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3
9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2
8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2
9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3
0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3
1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3
2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3
30
0號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25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2
4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2
5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2
70
0號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1
34

84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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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3/

04
/2
5

頁
  

  
次
：
7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2
1

90
41
47

06
榮
方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鄭
榮
方

12
2

93
36
81

84
悅
荷
有

限
公
司

許
西
海

12
3

94
07
25

96
零
三
壹

零
國
際

車
業

有
限
公
司

莊
育
誠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4
60
0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4
70
0號

共
計

：
12
3筆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6

01
34

84
號 無
營
業

公
司
命

令
解
散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1
25

2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1
3年

03
月
28

日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1
33
00

64
5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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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36013489號

主旨：癮客股份有限公司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

上之情事，經本處113年3月28日北市商二字第11330065300號函命令解散，惟寄送

公文書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處113年3月28日北市商二字第11330065300號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章洽領，如有委託代理人代為領取者，請檢附委託書及代理人身分證（臺北市商

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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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府交治字第1133030133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條文草案

。

依據：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修正「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條文草案詳如

附 件 。 本 案 另 刊 於 本 市 法 規 查 詢 系 統 網 站 （ 網 址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Home.aspx）。

三、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5點規定，市法規修正預告至

少應公告周知60日，惟為加速清理本市久停車輛及擴大適用範圍至本府各機關學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8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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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轄管之路外公共停車場，爰另定公告周知期間為7日。 

四、如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之 

次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管理及職安科）。 

(二)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6樓。 

(三)聯絡人：游于穎。 

(四)電話：02-27590666轉6403。 

(五)傳真：（02）2759-9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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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六)電子信箱：pma150074@gov.taipei。 



 

「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 

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本自治條例前為本府於六十年七月十五日公布之「臺北市

妨害交通車輛處理辦法」，為實質自治條例，迭經六次修

正，嗣於ㄧ０三年六月三日修正名稱及相關內容為「臺北

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車輛自治條例」，復於ㄧ０八年五月

二十八日修正名稱為「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

有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並增訂久停公有停車場車輛移

置、保管、領回及後續拍賣流程作業。 

二、按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原為排除妨礙道路交通之車輛，

改善道路交通秩序、維護公共利益，爰制定相關車輛移置

保管及拍賣後續規定；後因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下稱

停管處)為排除收費之路邊停車場及公有路外停車場(下稱

公有停車場)停車位遭長期占用情形，名稱修正為「臺北

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 

三、現本自治條例適用對象僅有停管處轄管與收費之路邊停車

場及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考量路邊及路外不收費格位久

停車輛者多卻無專法納管，及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

（下稱各機關學校）轄管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之久停車輛

管理亦無法源依據，據此，本次修正將公有停車場不收費

格位及各機關學校轄管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皆納入適用範

圍，以維本市停車秩序。 

四、查公有停車場久停容忍日數長達三十日，係直轄市中最長

時間者，又臺北市車格位有限且周轉率高，一旦產生久停

車輛往往已引起眾多民怨，縮短久停天數更能符合公有停

車場係為提供不特定民眾使用之公平原則；為有效管理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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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格位，久停情形刪除路邊停車場未繳清停車費者及增加

路外公共停車場未收費車輛進場停放逾十五者。同時縮短

移置前限期駛離日數為七日，以加速移置久停車輛，將車

格位釋出予更多市民。 

五、本自治條例現行條文共十一條，本次修正自治條例及附表

內容，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新增轄管機關為執行機關。(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修正第一款公有停車場之定義，擴大本自治條例適用範

圍涵括各機關學校轄管之路外公共停車場。修正第二款

久停之定義，為有效管理停車格位，刪除路邊停車場未

繳清停車費者及增加路外公共停車場未收費車輛進場停

放逾十五日者，及久停容許時限修正為十五日。另增訂

第三款轄管機關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修正第二款「三輪以上慢車」為「其他慢車」等文

字。（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 考量第五條第二項係規定指占用道路之廢棄車輛、第四

項係規定交通大隊移置之車輛應移置停管處公告指定之

場所保管，一般轄管機關無準用之必要，轄管機關應自

行移置至合適之保管場所，故予以刪除第六條第一項準

用前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並新增「但其為贓車者，

移送警察局處理」等文字。又配合第三條第二款修正久

停之定義，修正移置前應通知限期七日內駛離或繳清停

車費，以加速處理久停車輛，將車格位釋出予更多市民。

另增訂第三項，明定轄管機關如未依第一項規定移置車

輛者，執行第七條公開拍賣前，準用第二項應張貼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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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離之程序。（修正條文第六條） 

(五) 配合新增第六條第三項轄管機關未移置車輛通知之規定，

修正本條第一項並分為二款，明定轄管機關、交通大隊

得公開拍賣之情形，第一款規定為移置至保管場之拍賣，

第二款規定為未移置之現地拍賣。另配合轄管機關涵括

停管處以外之機關學校，未繳交停車費不以依臺北市公

有停車場收費費率自治條例所收者為限，刪除第二項

「依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自治條例」等文字，並

參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五條之三第三項規定

調整文字次序。（修正條文第七條） 

(六) 修正小客（貨）汽車、輕型拖車之移置費用為新臺幣一

千三百元。又現行慢車移置費、保管費之收取基準已於

一０八年修法納入附表，爰刪除備註二文字。（修正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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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

為排除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

停車場之車輛，改善道路交通及

公有停車場之秩序，維護公共利

益，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一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為排除妨礙道路交通及久

停公有停車場之車輛，改善道

路交通及公有停車場之秩序，

維護公共利益，特制定本自治

條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並委任臺北

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停

管處）及轄管機關執行。 
    本自治條例有關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權限

部分，得委任警察局交通警察大

隊（以下簡稱交通大隊）執行。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

關為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並

委任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以下簡稱停管處）執行。 
       本自治條例有關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警

察局）權限部分，得委任警

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以下簡

稱交通大隊）執行。 

轄管機關為第六條移置及第

七條公告拍賣之執行機關，

該機關為公有路外公共停車

場之管理機關或受其他機關

委託經營之各機關學校，爰

增加轄管機關為執行機關。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

下： 
   一、公有停車場：指臺北市路

邊停車場及臺北市政府所屬

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

關學校）轄管之公有路外公

共停車場。 
  二、久停： 
  （一）於路邊停車場停放同一停

車格位逾十五日。 
  （二）於路外停車場進場逾十五

日且未繳清停車費或未收費

車輛進場停放逾十五日。 
  三、轄管機關：指第一款公有路

外公共停車場之管理機關或

受其他機關學校委託經營之

各機關學校。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公有

停車場，指停管處轄管與收

費之路邊停車場及公有路外

公共停車場。但公有路外公

共停車場經停管處委託民間

經營者，不在此限。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久停

指下列情形： 
  ㄧ、於路邊停車場停放同一

停車格位逾三十日且未

繳清停車費。 
  二、於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

進場逾三十日且未繳清

停車費。 

一、修正第一款公有停車場

之定義，擴大本自治條

例適用範圍至臺北市政

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轄管

之公有路外公共停車

場，轄管機關應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為維持

公有停車場之正常效

能，若查有久停之情

形，得依本自治條例處

置。又本款所指路邊及

路外停車場之定義參照

停車場法第二條之規

定，並刪除原條文第一

項但書，因公有停車場

雖委託民間經營，惟仍

屬各機關學校所有，故

場內車輛久停情形時，

得適用之。 

二、修正第二款久停之定

義，久停容許時限修正

為十五日，係因本市停

車格位有限且周轉率

高，久停車輛往往引起

眾多民怨，縮短久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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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更能符合公有停車場

係為提供不特定民眾使

用之公平原則。又第二

款第二目所稱「未收費

車輛」係指因現行政策

規劃其路段或車種（電

動機車、慢車等）暫不

收費者。為有效管理停

車格位，久停情形刪除

路邊停車場未繳清停車

費者及增加路外停車場

未收費車輛進場停放逾

十五日者，以維公平正

義。 

三、新增第三款轄管機關之

定義，轄管機關為第六

條移置及第七條公告拍

賣之執行機關，該機關

為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

之管理機關或受其他機

關委託經營之各機關學

校。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車輛如

下： 
  一、汽車（包括機車）。 

  二、慢車（自行車及其他慢

車）。 
  三、動力機械。 

  四、拖車、拖架。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車輛

如下： 
  一、汽車（包括機車）。 

  二、慢車（自行車及三輪以

上慢車）。 
  三、動力機械。 

  四、拖車、拖架。 

配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六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修正第二款「三輪以上

慢車」為「其他慢車」等文

字。 

第五條  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交通大隊得予移置之；慢車於必

要時並得予以加鎖： 
  一、違規停車，車輛駕駛人不予

移置或不在車內。 

  二、利用道路放置之拖車、拖

架、貨櫃或動力機械。 

  三、車輛行駛中發生故障，車輛

駕駛人未能及時移置於無妨

礙交通處所。 

  四、行車肇事致車輛損壞無法駛

離而妨礙交通，車輛駕駛人

未能及時移置於無妨礙交通

處所。 

  五、車輛所有人或駕駛人依法應

予禁止通行、禁止其行駛、

禁止其駕駛，而代保管之車

輛。 

第五條  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交通大隊得予移置之；

慢車於必要時並得予以加

鎖： 
  一、違規停車，車輛駕駛人

不予移置或不在車內。 

  二、利用道路放置之拖車、

拖架、貨櫃或動力機

械。 

  三、車輛行駛中發生故障，

車輛駕駛人未能及時移

置於無妨礙交通處所。 

  四、行車肇事致車輛損壞無

法駛離而妨礙交通，車

輛駕駛人未能及時移置

於無妨礙交通處所。 

  五、車輛所有人或駕駛人依

法應予禁止通行、禁止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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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停放於道路之未懸掛號牌之

汽車。 

      占用道路之廢棄車輛，由警

察局、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以下簡稱環保局）查報後，由

警察局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清

理；屆期未清理或所有人行方不

明，無法通知或無法查明所有人

情形者，由環保局或其所委託之

民間單位移置。 

      移置時，非經破壞其鎖具，

無法移置者，並得破壞其鎖具。 

      依第一項移置之車輛應移置

至停管處公告指定之場所保管。

但其為贓車者，移送警察局處

理。 

其行駛、禁止其駕駛，

而代保管之車輛。 

  六、停放於道路之未懸掛號

牌之汽車。 

      占用道路之廢棄車輛，

由警察局、臺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

查報後，由警察局通知車輛

所有人限期清理；屆期未清

理或所有人行方不明，無法

通知或無法查明所有人情形

者，由環保局或其所委託之

民間單位移置。 

      移置時，非經破壞其鎖

具，無法移置者，並得破壞

其鎖具。 

      依第一項移置之車輛應

移置至停管處公告指定之場

所保管。但其為贓車者，移

送警察局處理。 

第六條  久停於公有停車場之車

輛，轄管機關得予移置之，並準

用前條第三項規定辦理。但其為

贓車者，移送警察局處理。 
      前項之車輛移置前，應於車

體張貼通知限期七日內駛離或繳

清停車費，如逾期未駛離或繳清

停車費，則執行移置。 
      轄管機關如未依第一項規定

移置車輛者，執行第七條公開拍

賣前，準用前項規定辦理。 

第六條  久停於公有停車場之

車輛，停管處得予移置之，

並準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

規定辦理。 
      前項之車輛移置前，應

於車體張貼通知限期駛離，

如逾十五日仍未駛離及繳清

停車費，則執行移置。 

一、 考量第五條第二項係規

定占用道路之廢棄車

輛、第四項係規定交通

大隊移置之車輛應移置

停管處公告指定之場所

保管，一般轄管機關無

準用之必要，轄管機關

應自行移置至合適之保

管場所，故刪除本條第

一項準用前條第二項及

第四項規定，並新增

「但其為贓車者，移送

警察局處理」等文字。 

二、 配合第三條第二款修正

久停之定義，本條第二

項修正移置前應通知限

期七日內駛離或繳清停

車費，以加速處理久停

車輛，將車格位釋出予

更多市民。路邊車輛及

路外未收費車輛經張貼

期滿仍未駛離，轄管機

關可進行移置；路外收

費車輛經張貼期滿仍未

駛離或繳清停車費，轄

管機關可進行移置。 

三、 增訂第三項，明定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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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如未依第一項規定

移置車輛者，執行第七

條公開拍賣前，準用第

二項應張貼限期駛離或

繳清停車費之程序。 

第七條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公

告期滿後，仍無人認領者，轄管

機關、交通大隊得拍賣之，但其

為贓車者，移送警察局處理： 
   一、第五條第一項或前條移置

至保管場之車輛逾五日無人

認領時，應查明車輛所有

人，通知其於十五日內領

回；逾期者或無法查明車輛

所有人者，公告三個月。 

  二、前條第三項未移置之車輛仍

未駛離或繳清停車費時，應

查明車輛所有人，通知其於

十五日內駛離或繳清停車

費；逾期者或無法查明車輛

所有人者，公告三個月。 
      前項拍賣所得價款應扣除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應行繳

納之罰鍰、本自治條例所定之移

置費、保管費、未繳交之停車費

及其他必要費用後，依法提存。 
      第五條第二項車輛經移置至

環保局管理之保管場者，由環保

局依占用道路廢棄車輛認定基準

及查報處理辦法處理。 

       

第七條  第五條第一項或前條

移置至保管場之車輛逾五日

無人認領時，應查明車輛所

有人，通知其於十五日內領

回；逾期未領回或無法查明

車輛所有人者，公告三個

月；公告期滿後，仍無人認

領者，停管處、交通大隊得

公告拍賣之。但其為贓車

者，移送警察局處理。 
      前項拍賣所得價款應扣

除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應行繳納之罰鍰、未依臺

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自

治條例繳交之停車費、本自

治條例所定之移置費、保管

費及其他必要費用後，依法

提存。 
     第五條第二項車輛經移置
至環保局管理之保管場者，

由環保局依占用道路廢棄車

輛認定基準及查報處理辦法

處理。 

一、 配合新增第六條第三項

轄管機關未移置車輛通

知之規定，修正本條第

一項並分為二款，明定

轄管機關、交通大隊得

公開拍賣之情形，第一

款規定為移置至保管場

之拍賣，第二款規定為

未移置之現地拍賣。 
二、 配合轄管機關涵括停管

處以外之機關學校，修

正得扣除之未繳交停車

費不以依臺北市公有停

車場收費費率自治條例

所收者為限，爰刪除第

二項「依臺北市公有停

車場收費費率自治條

例」等文字，並參考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八十五條之三第三項規

定調整文字次序。 

第八條  妨礙道路交通車輛之移

置、保管及加鎖工作，得由停管

處會同交通大隊委託民間業者為

之；久停公有停車場車輛由轄管

機關委託民間業者為之。 

第八條  妨礙道路交通車輛之

移置、保管及加鎖工作，得

由停管處會同交通大隊委託

民間業者為之；久停公有停

車場車輛由停管處委託民間

業者為之。 

配合第三條及第六條之修

正，酌作文字修正。 

第九條  車輛經移置、保管者，應

收取移置費、保管費。但經查明

為贓車者，不予收取。 
      前項費用基準如附表。 

第九條  車輛經移置、保管

者，應收取移置費、保管

費。但經查明為贓車者，不

予收取。 
      前項費用基準如附表。 

本條未修正。 

第十條  保管場之人員於發還保管

車輛時，應核對領車人身分與登

記領車人姓名、住址、駕照號碼

及由領車人簽名或蓋章，並核對

車輛行車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

第十條  保管場之人員於發還

保管車輛時，應核對領車人

身分與登記領車人姓名、住

址、駕照號碼及由領車人簽

名或蓋章，並核對車輛行車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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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保管費與移置費收據。 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查驗

保管費與移置費收據。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

行。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

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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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停車場車輛自治條例 

附表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附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

有停車場車輛收費基準                                                    

     (單位：新臺幣/元) 

費用類別 

車輛種類 

移置費用 

(車輛/次) 

保管費用 

(每輛/半日) 

機車 200 25 

小客

（貨）汽

車、輕型

拖車 

1,300 100 

大客

（貨）汽

車、重型

拖車 

3,000 250 

曳引車 3,000 250 

聯結車

（含全聯

結車、半

聯結

車）、拖

架及貨櫃 

6,000 300 

動

力

機

械 

總重

五噸

以下 

12,000 

 

500 

總重

逾五

噸至

十五

噸以

下 

16,000 

 

總重

逾十

五噸 

20,000 

慢車 100 25 

備註： 

車輛經移置至保管場未逾1小時者，

免收保管費；逾1小時以上未滿12小

臺北市處理妨礙道路交通及久停公有

停車場車輛收費基準                                                    

     (單位：新臺幣/元) 

費用類別 

車輛種類 

移置費用 

(車輛/次) 

保管費用 

(每輛/半日) 

機車 200 25 

小客（貨）

汽車、輕型

拖車 
900 100 

大客（貨）

汽車、重型

拖車 
3,000 250 

曳引車 3,000 250 

聯結車（含

全聯結車、

半聯結

車）、拖架

及貨櫃 

6,000 300 

動

力

機

械 

總重

五噸

以下 

12,000 

 

500 

總重

逾五

噸至

十五

噸以

下 

16,000 

 

總重

逾十

五噸 

20,000 

慢車 100 25 

備註： 

一、車輛經移置至保管場未逾1小時

者，免收保管費；逾1小時以上未滿

12小時者，以半日計費；每半日計費

壹次。 
二、有關慢車移置費、保管費之收

一、 參考各拖

吊廠商成

本及一０

九至一一

０年相關

數值，每

拖移置一

輛小客

（貨）汽

車之合理

給付金額

為新臺幣

（以下

同）一千

三百十六

元，已逾

現行公告

移置費用

九百元，

有調整之

必要，爰

修正小客

（貨）汽

車、輕型

拖車之移

置費用為

一千三百

元。 

二、 現行慢車

移置費、

保管費之

收取基準

已於一０

八年修法

納入，爰

刪除備註

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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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者，以半日計費；每半日計費壹

次。 
 

取，由市政府另行公告之，但不得逾

本附表之金額；並應於公告收費前為

至少六個月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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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北市社團字第1133075403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113年4月18日北市社團字第1133072729號函予臺北市士林區渡仔頭

社區發展協會。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3項、第79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經查貴會逾8年以上未依人民團體法第25條規定召開會員大會，且理、監事任期已

屆滿，請於113年5月10日前函覆說明未召開會議原因，逾期未回覆者，本局將依

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經本局依臺北市士林區渡仔頭社區發展協會地址以雙掛號郵寄，經郵局回復

查無此協會，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本公示送達自公告之日起20日內發生送達

效力。

三、旨揭文書存放本局人民團體科（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東南區6樓），受文團體

之代表人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章，得於上班時間內隨時前往領取。

局長  姚淑文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3 年第  82  期

47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4月23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刑毒緝字第11330298952號

主旨：公示送達應受送達人劉凱承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處分書。

依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之1第2項。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3項。

公告事項：應受送達人劉凱承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應送達之處分書1份，現由本局刑

事警察大隊毒品查緝中心(地址：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219號、電話

：02-23932397，承辦人警務員蔡明甫)保管，應受送達人得隨時前來領取。

局長  張榮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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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360000441號

主旨：公告核定實施紘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變更(第二次)臺北市士

林區陽明段一小段19地號等12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計畫書圖，並自

民國113年5月1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

第29條之1。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13年5月1日起，至民國113年5月30日止。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3年5月1日起，至113年5月30日止。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搜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告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

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公

告欄、臺北市士林區舊佳里辦公處公告欄、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四、本變更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範圍：臺北市士林區陽明段一小段19地號等12筆土

地。

五、公告地點及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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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士林區舊佳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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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2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360010011號

主旨：公告核定實施廣宇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士林區

陽明段二小段291地號等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計畫書圖

，並自民國113年5月3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及第4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13年5月3日起，至民國113年6月1日止。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3年5月3日起，至113年6月1日止。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搜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範圍：臺北市士林區陽明段二小段291地號等

5筆土地。

四、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預定拆遷日，請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實施辦法第24條規定辦理。

五、公告地點及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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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士林區舊佳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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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2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360013601號

主旨：公告核定實施丹棠長春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變更臺北市中山區長春

段二小段626地號等24筆(原20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計畫書，並自民

國113年5月3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

29條之1。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13年5月3日起，至民國113年6月2日止。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3年5月3日起，至113年6月2日止。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搜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告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

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公

告欄、臺北市中山區復華里辦公處公告欄、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四、本變更權利變換計畫範圍：中山區長春段二小段626地號等24筆(原20筆)土地。

五、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預定拆遷日，請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實施辦法第24條規定辦理。

六、公告地點及張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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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覽

)。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中山區復華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市長  蔣萬安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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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載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3樓北區

承辦人：李庭瑜

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7451

傳真：02-27201978

電子信箱：aq3109@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北市地登字第11360093342號

主 旨：內政部公告停止適用該部110年6月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2356號「排除電子簽

章法適用之項目（地政業務部分）」之公告，請查照。

說 明： 

一、依內政部113年4月18日台內地字第11302619492號函辦理。

二、旨揭內容刊載於行政院公報第30卷第71期，如需公告內容，請至行政院公報

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下載。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

局長  陳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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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5樓

承辦人：葉金坤

電話：(02)27590666轉6323

傳真：(02)27599685

電子信箱：pma000737@gov.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1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133059382號

主 旨：檢送本局所屬停車管理工程處管有龍江、文湖及環山等3處平面停車場委託應

安有限公司經營管理之公告，請查照。

說 明：依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3年4月30日北市停營字第1133059238號公告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刊登公報)、臺北市中山區公所、臺北市松山區公所、臺

北市內湖區公所

副 本：臺北市中山區龍洲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中山區朱馥里辦公處（含附

件）、臺北市中山區力行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中山區復華里辦公處

（含附件）、臺北市中山區金泰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松山區松基里

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松山區中正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內湖區

西安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內湖區西康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

內湖區港華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內湖區西湖里辦公處（含附件）、

臺北市內湖區港都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內湖區麗山里辦公處（含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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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  謝銘鴻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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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3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營字第1133059238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本市龍江、文湖及環山等3處平面停車場委託應安有
限公司，實施24小時計時收費。   

依據：　

一、停車場法第25條、29條、31條暨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
費率自治條例第4條、第5條。   

二、臺北市公有路外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自治條例。   
公告事項：　

一、龍江、文湖及環山等3處平面停車場自民國113年5月1日  
起至116年4月30日止，委託應安有限公司經營管理。   

二、停車場車格位數及位置：   
(一)龍江平面停車場：   
１、格位數：小型車26格（含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1格
）。   

２、位置：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55巷與遼寧街口。   
(二)文湖平面停車場：   
１、格位數：小型車34格（含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1格
，孕婦及六歲以下兒童專用停車位1格）。   

２、位置：臺北市內湖區文湖街21巷口文湖國小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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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山平面停車場：   
１、格位數：小型車31格（含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1格
）。   

２、位置：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2段與內湖路1段411巷
口。   

三、委託經營之各停車場收費標準：   
(一)龍江平面停車場：每小時收費新臺幣30元。   
(二)文湖平面停車場：每小時收費新臺幣20元。   
(三)環山平面停車場：每小時收費新臺幣20元。   

四、計費單位：全程以半小時計費。   
五、委託經營之各停車場各式月票出售最高售價：   

(一)龍江平面停車場：   
１、全日月票最高售價新臺幣7,200元。   
２、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最高售價新臺幣 5,760元（優惠里

:中山區龍洲里、朱馥里、力行里、松山區松基里、
中正里）。   

３、所在地里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最高售價新臺幣5,040元
（所在里：中山區復華里）。   

４、身心障礙者憑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 身心 
障礙手冊及行車執照購買月票僅擇一優惠（全日月

票半價或里民優惠）。   
５、上述各式月票，若廠商為鼓勵停車另訂折扣費率不

在此限。   
(二)文湖平面停車場：   
１、全日月票最高售價新臺幣4,800元。   
２、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最高售價新臺幣3,840元（優惠里

:內湖區西安里、中山區金泰里）。   
３、所在地里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最高售價新臺幣3,3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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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里：內湖區西康里）。   
４、身心障礙者憑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 身心 
障礙手冊及行車執照購買月票僅擇一優惠（全日月

票半價或里民優惠）。   
５、上各式月票，若廠商為鼓勵停車另訂折扣費率不在

此限。   
(三)環山平面停車場：   
１、全日月票所出售最高售價新臺幣4,800元。   
２、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最高售價為新臺幣3,840元（優惠
里:內湖區港華里、西安里、西湖里、港都里）。   

３、所在地里全日里民優惠月票最高售價為新臺幣3,360
元（所在里：內湖區麗山里）。   

４、身心障礙者憑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 身心 
障礙手冊及行車執照購買月票僅擇一優惠（全日月

票半價或里民優惠）。   
５、上述各式月票，若廠商為鼓勵停車另訂折扣費率不

在此限。   
六、每日營運時段：24小時。   
七、實施日期：民國113年5月1日零時起至116年4月30日24時
止。   

八、購買小型車全日月票憑行車執照辦理，里民月票出售之

審核「臺北市公有路外立體及地下停車場里民優惠月票

出售規定」辦理；身心障礙優惠月票出售金額及查驗依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身心障礙者停車優惠規範（汽

車）」辦理。   
九、公司電話：應安有限公司（02）2754-6661。   

處長 李昆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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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北市勞資字第11360661511號

主旨：公告召開凱今實業有限公司（營利事業統一編號：84774838）資遣費請求人會議

期日。

依據：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第5條第2項及第6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局訂於113年5月30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於本局第3諮詢室（臺北市市府路

1號5樓東北區）召開凱今實業有限公司員工資遣費請求人分配會議，分配支用該

公司依法提存之勞工退休準備金，並派員列席監督。

二、具請領要件者，請依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第5條第2項規定，執憑「執

行名義（係指依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規定得為民事事件強制執行之各類執行名

義）、印章及身分證」出席，並推選主席，由主席確定請求人名冊，俾函請指定

之金融機構支付。

三、當事人如無法出席欲委託他人處理者，請受託人攜帶委託人身分證影本(並註明與

正本相符)、印章及特別委任書出席。

局長  高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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